采购要求


（一）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合格服务。
（二）所有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
（三）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磋商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四）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五） 服务需求
1.项目任务：根据通知，今年第二批招标计划任务为1800批次。
2.抽检工作目标：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围绕“讲政治、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的工作思路，深化食用农产品抽检新模式，推动食品抽检精准化、数据管理规范化、预警交流多元化、核查处置系统化科学高效做好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推动“两个责任”落实，着力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充分发挥食品抽检监测技术支撑作用，推动我市食品安全各环节精准监管，助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抽检工作要求：
3.1.按照有关文件要求执行；样品主要抽取食品流通、餐饮及网络环节中我区生产和销售的食品。今年第二批招标计划任务为1800批次纳入公开招标计划（最终批次以市局最终文件为准，结算金额以实际完成批次为准）。
3.2.节日（两会）食品抽检要求：
3.2.1每个节日（两会、五一、端午、中秋、十一）应覆盖抽检食品大类，抽检食品中普通食品应占90%（原则上预包装食品占60%，非定量包装和无包装食品占30%），食用农产品不超过10%。其中，节令食品（元宵、粽子、咸蛋、月饼）在相应节日抽检量不低于30%。可根据我区食品的消费特点，选择有代表性食品开展抽检；
3.2.2抽检区域和场所：抽检样品应在流通环节抽样，抽检工作应结合当地食品经营和消费实际，以大型连锁企业、大型食品批发企业、农批(贸)市场、网络经营单位等节日食品消费量大的抽检区域和场所为重点。其中，抽检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食品占40%，商场和超市占40%，网店和网络交易平台(仅限于江西省内的食品生产和经营单位)等食品占20%。
3.2.3端午、中秋的节日食品，应于节前20天完成节日食品专项监督抽检工作，于节前15天完成抽检信息公布；五一、国庆以及两会期间的抽检工作，应于节后30天完成抽检信息公布。
3.3.合理安排抽检时间，规范报送抽检数据，确保“国抽系统”报送数据的准确无误。系统数据退修率严控在0.5%以下。
4.抽样工作的实施 ：
4.1抽检时间：每月均衡抽样，原则上每月任务完成量不少于全年任务的八分之一，具体时间以所签订的合同约定时间为准。 
4.2抽样要求: 
4.2.1总体要求：不同任务、环节抽样严格遵循严格按相应任务的要求，以及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实施细则中“抽样”条款要求。 
4.3抽样单位：采购人依法委托承检机构实施抽样。采购人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派员抽样或者监督承检机构的抽样。 
4.4抽检人员： 
4.4.1承检机构投入本项目固定检测人员不低于5人（含项目负责人），以满足采购人日常抽检和案件稽查、事故调查、应急处置等抽检需求。 
4.4.2 抽样和检验要分离。即对某一食品的抽检，承检机构派出的抽样人员与检验人员不得为同一人。 
4.4.3食用农产品的监督抽检工作中，要落实“检管结合”，应由监管部门监管执法人员（不少于2人）参与或陪同抽样并在抽样文书中签名或签章，同时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样品存放条件、索证索票等相关记录，并将抽样单编号填写在现场检查记录中，依法处置违法违规行为。蔬菜、水果品种采用了GB 23200.121方法检测的食用农产品抽样的样品量应对照相应的实施细则，抽样量要求与相应任务的检验机构沟通，保证按实施细则要求足量抽取。 
[bookmark: _GoBack]4.5交通工具：承检机构负责。 
4.6抽样方案：由承检机构制定具体的抽样实施方案，根据检验项目及国家标准中规定的采样方法及采样数量抽取样品。 
4.7进度要求：承检机构应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限前完成抽检监测任务。
4.8送样时间：承检单位负责按规定条件运输，保证样品运输、储存过程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包装标示的要求，不引起检验结果的变化，食用农产品、餐饮食品应由抽样完成后24小时内送至实验室。 
4.9抽样过程 
4.9.1抽样人员应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进行抽样。抽样人员应当通过拍照、录像、留存购物票据等方式保存证据（拍照、录像内容需包括但不限于样品的陈列情况、被抽样单位的外观及证照、样品的完整包装标签、样品封样后的外观、需冷藏冷冻的样品放入车载冰箱的状态、样品运输状态等）。 
4.9.2对于在抽检过程中发现产品销售状态不符明示要求的，应不予抽样并立即通知采购人及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处置。抽样人员要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要求以及产品标称的保存条件对抽取得样品进行保管、运输，并应建立相应台账（包括但不限于每批次样品的保管、运输方式、时间、以及运输过程中的环境温度），实现可追溯。抽完样品后应及时送至实验室进行保存及交接，并应建立相关保存及交接台账。对温度有特殊要求的以及易腐败的产品，原则上应在抽样之日起2个自然日内送至实验室进行保存及交接。  
4.10样品购买、保存和处理： 
4.10.1抽检的样品应按照环节品种对应江西省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实施细则要求抽取。如果抽检数量不满足，采购人会对承检机构进行处罚。另外承检机构要接受采购单位组织对其的飞行检查 。 
4.10.2承检机构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对样品进行留样。对于留样期满的复检备份样品，由承检机构采用合法合理方式进行销毁，销毁的记录留存备查。 
5、检验工作的实施 
5.1食品检验由食品检验机构要求的检验人独立进行。检验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依照食品安全标准和检验规范对食品进行检验，尊重科学，恪守职业道德，保证出具的检验数据和结论客观、公正，不得出具虚假的检验报告。 
5.2检验项目：应完成检验项目表中各品种对应检验项目中的5个（检验项目表中少于5个检验项目的品种需做全部检验项目）；所抽验品种列有微生物检验项目的，必须做微生物项目。检验项目如有其他要求的，按《2025年赣州市第二批县级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和《江西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6版）及国家、省、市局有关食品抽验工作文件及有关要求执行。 
5.3检验时间：原则要求从接样之日起20日内出具检验报告。省市场监管局转移至县级的食品抽检任务，于市局文件规定时间前完成所有食品抽样及抽样数据录入工作，承检单位要于市局文件规定时间前完成全部检验及检验数据录入工作；县本级的食品抽检任务要于市局文件规定时间前完成所有食品抽样，要于市局文件规定时间前完成所有食品检验及数据录入工作。应节应急抽检、执法抽检、24小时限时报告等有特殊时限要求的，根据采购人要求加快检验进度。
5.3.1.规定时间前将2025年食品抽检工作总结（包含：抽检任务完成情况、核查处置情况、风险预警交流、主要工作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下一步工作打算）报送至采购人。等

